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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参考ISO IWA 11:2012《炊事炉具性能评价指南》。

本标准由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能源行业农村能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NEA/TC8）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节能炉具专业委员会、北京中研环能环保技术检测中心、

迅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禹州市方正炉业有限公司、石家庄市春燕采暖设备有限公司、重庆市良奇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武汉市拓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湖南万家工贸实业有限公司、山西家家旺科贸有限

公司、禹州市河洛炉业有限公司、义乌市安东电器有限公司、兰州华能太阳能有限公司、北京化工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晓夫、杨明珍、贾振航、郝芳洲、张焰、关要领、李凤林、马良奇、胡宗良、

胡经政、李赤明、陈瑞全、朱宏锋、李强、皇甫宜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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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清洁炊事炉具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生物质清洁炊事炉具的型号表示方法、技术要求、安全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等。

本标准适用于带有烟囱的燃用生物质及其成型燃料的炊事炉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3271-2014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放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HJ/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NY/T 12 生物质燃料发热量测试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生物质清洁炊事炉具 clean biomass cookstove
燃用生物质及其成型燃料，达到本标准规定的热效率及烟气污染物排放合格指标的炊事炉具。

3.2

有效热量 useful energy
试验期间锅水升温和蒸发所吸收的热量。

3.3

炊事功率 cooking power
单位时间锅水吸收的有效热量，表明生物质炉具的炊事能力。

3.4

炊事热效率 cooking thermal efficiency
投入炉内的生物质燃料提供给炉具的有效热量占其发热总量的百分比，表明该炉具的热利用程度。

3.5

排放因子 emission factor
单位有效热量的烟气污染物排放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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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型号表示方法

4.1 用大写汉语拼音字母、阿拉伯数字和罗马数字表示。

4.2 型号由五部分组成

a) 第一部分表示炉具的主要用途：C—炊事型；

b) 第二部分表示燃料种类：S—生物质及其成型燃料；

c) 第三部分表示通风方式：Z—自然通风，Q—强制通风；

d) 第四部分表示炉具的炊事功率，用阿拉伯数字表示，保留小数点后一位数字，单位为 kW；

e) 第五部分用罗马数字表示炉具的改进序号，在第四、第五部分之间加短划“—”。
示例：

C S Z 2.5—Ⅱ

5 技术要求

5.1 基本要求

5.1.1 结构

炉具结构应设计合理、密封性好、操作方便、安全可靠。

5.1.2 外观

表面光洁，无毛边毛刺。

5.2 制造要求

5.2.1 铸造件表面应光洁，无裂纹、气孔、砂眼等缺陷。

5.2.2 焊接件应平整、均匀，无烧穿、夹渣、气孔、未焊牢等缺陷。

5.2.3 冲压件应无裂纹、起皱、飞边、毛刺等缺陷。

5.2.4 钣金件表面应平整，无裂纹、皱褶、凹凸等缺陷，机械加工表面不应有磕、碰、划伤等缺陷。

5.2.5 铆接件应牢固，铆钉应无松动、歪斜。

5.2.6 炉瓦（胆）应能耐高温、无残缺，其尺寸、形状和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5.2.7 隔热和保温材料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5.3 热性能指标及分级

5.3.1 炊事功率不应小于标称值。

5.3.2 热效率指标及分级见表 1。

表 1 热效率指标及分级

炊事热效率 不合格 合格 优秀

表示炉具的改进序号为Ⅱ型
表示炉具的炊事功率为 2.5kW
表示炉具为自然通风
表示炉具燃用生物质及其成型燃料
表示炉具为炊事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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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c（%） ＜35 35～40 ＞40

5.4 烟气污染物排放指标及分级

5.4.1 烟气污染物排放浓度见表 2。

表 2 烟气污染物排放浓度

烟气污染物排放浓度 不合格 合格 优秀

颗粒物 （mg/m3） ＞50 30～50 ＜30
一氧化碳（%） ＞0.20 0.15～0.20 ＜0.15

5.4.2 烟气污染物排放因子及分级见表 3。

表 3 烟气污染物排放因子及分级

烟气污染物排放因子 不合格 合格 优秀

颗粒物（mg/MJ） ＞200 100～200 ＜100
一氧化碳（g/MJ） ＞10 7～10 ＜7

6 安全要求

6.1 炉具烟囱应通往室外，并保证烟气流动通畅。

6.2 炉具在室内使用时，应无烟气泄漏，并保持室内通风良好。

6.3 正常工作时，炉体外侧壁面最高温度不应超过 60℃。

6.4 使用风机的炉具，应有安全用电防护措施。

7 热性能试验

7.1 试验仪器、设备

a) 台秤1台，测量范围0kg～10kg，感量0.005kg；
b) 时钟1个，日差小于1 min；
c) 温度计2支，测量范围0℃～100℃，分度值0.2℃；

d) 风速计1个，测量范围0 m/s～10 m/s，精度0.5m/s。

7.2 蒸发锅规格和水量

根据炉具的炊事功率确定蒸发锅规格和水量，见表4。

表 4 蒸发锅规格和水量

炊事功率

（kW）

蒸发锅直径

（mm）

水量

（kg）
≤2.0 260 5
＞2.0 28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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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试验条件

a) 环境温度：10℃～35℃ ；

b) 风速：小于1.0 m/s ；

c) 试验时生物质炉具应远离其他热源，多台炉具在同一时间和地点试验时，间距应大于3m。

7.4 试验准备

7.4.1 试验人员应熟悉炉具的操作方法，并具有炉具测试经验。

7.4.2 校正仪器至规定要求。

7.4.3 根据炉具生产商提供的说明书，选择适合的燃料种类。

7.4.4 按试验时间 1 h 称取并记录生物质燃料用量。

7.4.5 按 NY/T 12 的规定测定生物质燃料收到基低位发热量。

7.4.6 将称量后的水倒入锅内，记录水量 G1 和初始水温度 t1。
7.4.7 将温度计通过温度计支架固定，使温度计感温点距离锅底中心约 5cm 处，不盖锅盖。

7.5 试验步骤

7.5.1 点火并记录起燃时刻 T1，开始热性能试验。

7.5.2 锅水温度升至沸点时，记录此时刻 T2和锅水温度 t2，开始锅水蒸发试验。

7.5.3 锅水蒸发期间，至少每隔 5min 记录一次锅水温度。

7.5.4 当生物质燃料基本燃尽，锅水温度下降至低于沸点 5℃时结束试验，并记录此时刻 T3，称量剩

余锅水量 G2。

7.5.5 配有风机的炉具应记录其功率。

8 烟气污染物排放试验

8.1 采样及检测

8.1.1 点火同时进行连续采样测试。

8.1.2 采样位置选择在垂直的烟囱上，距炉具烟气出口标高 1.0m 处设置固定的烟气检测孔。

8.1.3 颗粒物和一氧化碳的采样和检测方法按 GB/T 16157 和 HJ/T 397 的规定进行。

8.2 烟气污染物基准含氧量排放浓度折算方法

8.2.1 实测的颗粒物和一氧化碳排放浓度，应按 GB/T 13271-2014 的规定折算为基准含氧量排放浓度。

8.2.2 基准含氧量排放浓度按公式（1）进行计算：

2

2

'21
21

'
O
O




  .............................................................................(1)

式中：

ρ ——颗粒物或一氧化碳基准含氧量排放浓度；

ρ’——实测的颗粒物或一氧化碳排放浓度；

O’2 ——实测的含氧量，%；

O2 ——基准含氧量，取 9%。

9 试验结果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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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有效热量

)()(18.4 211211 GGttGQ  ............................................................(2)

式中：

Q1 ——有效热量，kJ；
G1 ——蒸发锅内初始水量，kg；
G2 ——试验结束时锅内的剩余水量，kg；
t1 ——锅水初始温度，℃；

t2 ——锅水沸腾温度，℃；

γ ——锅水在平均蒸发温度状态的汽化潜热，kJ/kg；
4.18 ——水的比热容，kJ/(kg·℃)。

9.2 炊事功率

)( 13

1
c TT

Q
P


 ................................................................................(3)

式中：

Pc ——炊事功率，kW；

T3 T1 ——试验时间，s。

9.3 炊事热效率

%100
net.ar

1
c 

BQ
Q ..........................................................................(4)

式中：

ηc ——炊事热效率；

B ——生物质燃料量，kg；
Qnet.ar ——生物质燃料的收到基低位发热量，kJ/kg。

9.4 排放因子

1Q
M

EF i ........................................................................................... (5)

式中：

EF ——烟气污染物排放因子；

Mi——试验期间烟气污染物的排放总质量。

yVM   'i  ........................................................................................ (6)

式中：

Vy——试验期间烟气排放量，每kg燃料取20m3。

9.5 试验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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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同样方法重复测试两次，两次试验测得的热效率之差不大于 3％时，取其平均值和烟气污染物排

放平均值为最终测试数据。

10 检验规则

10.1 检验方法

10.1.1 5.1 和 5.2 条采用视检方法。

10.1.2 5.3 条按第 7 章的规定进行。

10.1.3 5.4 条按第 8 章的规定进行。

10.2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按 10.1.1 条的规定进行，制造单位的质量检验部门应对每台炉具进行检验，其结果应符合

5.1 和 5.2 条的要求，并出具产品合格证后方可出厂。

10.3 型式检验

10.3.1 型式检验除出厂检验外还包括 10.1.2 条和 10.1.3 条，其结果应符合 5.3 条和 5.4 条的要求。

10.3.2 型式检验机构须经过国家计量认证，并具有相应的检测资质。

10.3.3 型式检验机构应提供正式检验报告，型式检验的每个项目，都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热性能和

烟气污染物排放均符合对应指标时，才为合格或优秀。如有一项指标不合格时，可抽双倍数量产品进行

复验。如仍不合格时，则认为该批产品不合格。

10.3.4 炉具产品在下列情况下进行型式检验，每次随机抽取 2 台：

a) 批量生产的产品每两年应进行一次；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生产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炉具的性能时；

c) 新产品正式投产时；

d) 停产超过一年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有关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11 产品寿命和质量保证

在用户遵照产品使用说明书各项规定的条件下，炉具寿命应不低于 3 年。从制造厂发货之日起一年

内，因产品制造质量不良而发生损坏或不能正常工作时，制造厂应无偿修复或更换。

12 标志、包装、贮存

12.1 标志

炉具应在明显位置固定产品标志，标志的基本内容如下：

a) 制造厂名；

b) 产品名称；

c) 商标；

d) 规格型号；

e) 炊事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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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炊事热效率；

g) 制造日期；

h) 出厂编号；

i) 执行标准号。

12.2 包装

炉具包装应符合与用户的约定要求，随同产品提供的文件包括以下内容：

a) 产品合格证；

b) 产品使用说明书；

c) 出厂清单；

d) 产品保修单。

12.3 贮存

炉具产品应贮存在干燥通风的仓库内，存放过程中保持炉体直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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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试验报告

A.1 试验报告

表 A1 性能试验报告

生物质炊事炉具名称型号： 燃料品种规格：

生产研制单位： 风机功率（kW）：

试验地点日期： 试验时间：

依据标准：

试验主要仪器和设备：

项 目 单位 标准值 实测平均值

热

性

能

炊事功率 kW 标称值

炊事热效率 % 35～40

烟

气

排

放

颗粒物排放浓度 mg/m3 30～50

一氧化碳排放浓度 % 0.15～0.20

颗粒物排放因子 mg/MJ 100～200

一氧化碳排放因子 g/MJ 7～10

备注：

试验单位： 试验人员：

审 核： 签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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